
一、项目概况
本次补充医疗保险包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人员合计约 846人，其中在职人员 468 人，平均年龄41岁；退休人员 378 人，平均年龄68岁。(被保险人数量以采购人最终投保人数为准）
保险期间：2026年1月1日0点-2026年12月31日24点。
2、 保障内容
（一）★保险责任简表
	保险责任
	保险金额
（元）
	免赔额
（元）
	赔付比例
	备注

	补充门（急）诊医疗保障
	不封顶
	500元
	90%
	同社保接轨

	补充住院医疗保障
	同社保
	0元
	90%
	同社保接轨


★本次采购内容仅包含“补充门（急）诊医疗保障”和“补充住院医疗保障”两项。禁止供应商（保险人）在方案中捆绑、搭售或强制要求投保任何其他险种。
（二）具体内容

	投保险种
	团体补充医疗保险

	类别
	序号
	内容
	要求

	保险责任
	1
	门急诊
	保险人按照 自付一500 元免赔、90%的标准向被保险人给付（与社保接轨）

	
	2
	住院
	保险人按照 0 免赔、90%的标准向被保险人给付（与社保接轨）

	特别 约定
	3
	政策依据
	本项目中门诊、住院保险以现行的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》、《北京市基本医疗就医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北京市基本医疗结算办法》、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报销目录》、《北京市基本医疗报销诊疗项目报销目录》及《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设施目录》等为依据，若政府有新颁布政策文件或有调整则以新文件或新规定为准。

	服务要求
	★4
	被保险人变动通知
	合同生效之日起，被保险人名单变动幅度在3%（含） 以内的，无需退补保费。

	
	5
	承保服务
	5.1 出单时效：投保人提交投保单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保险人出具保单正本。

	
	
	
	5.2 保单送达时效：正式保单出具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将保单正本、保费发票等凭证派专人送达投保人。

	
	
	
	5.3 保单批改时效：1 个工作日内完成保单批改手续。

	
	6
	理赔服务
	6.1 社保数据理赔：经投保人授权，保险人按投保人指定频次到社保中心提取门急诊、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社保数据做为报销凭证，并及时进行理赔。

	
	
	
	6.2 赔款支付时效：被保险人提供完整必要的索赔材料后，保险人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。

	
	
	
	6.3 保险人需承担被保险人2025-2026跨年度住院费用相关赔付责任

	
	
	
	6.4 疾病等待期 0 天，疾病认证标准与社保同步。

	
	
	
	6.5 理赔材料：药费单据收取在符合有关要求的前提下以方便被保险人为原则，理赔材料仅限于：
门诊药费：投保人协助保险人通过社保中心提取数据/上门服务作为报销凭证，按月或季度进行理赔。
住院药费：投保人协助保险人通过社保中心提取数据/上门服务作为报销凭证，按月或季度进行理赔。
特殊病药费：投保人协助保险人通过社保中心提取数据/上门服务作为报销凭证，按月或季度进行理赔。
在特殊情况下，对住院和门诊特殊病进行线上和线下理赔。

	
	
	
	6.6 赔款支付通知：保险人应于赔款支付后 3 个工作日内以手机短信等形式或其他通讯方式通知相应被保险人。

	
	
	
	6.7保险责任：门急诊保险人按照500元免赔，90%的标准向被保险人给付（与社保接轨）；住院保险人按照0免赔，90%的标准向被保险人给付（与社保接轨）。

	
	
	
	★6.8保险人应认可所投保职工的所有既往病史，并承担全部既往症赔偿责任。

	服务要求
	7
	专职服务团队
	保险人应设立本项目7*24小时专职服务团队，并提供专职人员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，7*24小时专职提供查询索赔明细，便于被保险人了解索赔进度。
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派专人提供上门投保服务，协助填写《投保单》，完成出单事宜，并按要求及时将保单正本和保费发票派专人送达投保人；及时提供专人上门的相关理赔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协助被保险人准备相关索赔资料。

	验收
	8
	验收标准
	采购人（投保人）有权根据项目需要，在合理期间内对供应商（保险人）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和查验，以核实其是否严格按照采购文件、响应文件的承诺及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。供应商（保险人）应予以必要、及时的配合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相关数据、文件资料及进行必要说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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